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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保障教育法的实施，规范学校的学籍管理，特制定本校学籍管理制度。
二、新生入学
（一）我校实行秋季招生，小学教育阶段为五年。
（二）一年级新生的入学年龄为六周岁。本着就近原则，凡是辖区内适龄儿童，一律入学。
（三）报名时需带户口本、接种证。
（四）新生报名后，学校将新生登记表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后发入学通知。
（五）我校招收新生的时间以教育局统一要求为准。
（六）新生入学后，学校要编制学生名册，填写《学生登记表》。《学生登记表》在学生转学时，随学生转出，学校留存复印件；学生转入时随学生转入；学生毕业时，学校留存。
（七）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使用同一姓名，按上级规定不得随意更改。
（八）小学生入学后，由系统自动生成学籍号.
三、转学
（九）转入
（1）由我校开出“同意接收”证明。
（2）将此证明交原就读学校，同时从原就读学校开出“转学证明”（需要加盖学校学籍公章）
（3）填写转学申请表上交学校
（十）转出
（1）持接收学校接收证明(有该校学籍公章与上级主管部门印章)到我校办理转出手续。
（2）我校开出转出证明。
四、休学复学
（十一）学生因伤、病和本人不可抗拒的原因连续缺课累计超过1个半月仍不能上学的，由监护人提出书面休学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学校审核后统一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。休学期限一般为一年，不得提前或推迟复学。休学期满，学生监护人持休学证明到学校办理复学手续。复学时根据学生本人要求回原级就读也可到下一级就读。不能按时复学写出书面申请，经上级教育部门审查后续办休学手续。
五、毕业、升学
（十二）小学毕业班学生，一律升入初中继续学习。
六、奖励和处分
（十三）对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或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应予以奖励。凡受到校级以上奖励的，应记入学生登记表。
（十四）对于违反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学校应进行耐心教育、正面引导，一般不给处分。
七、管理权限
（十五）学校有一名领导分管学籍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学生档案并妥善保存。
（十六）学期中间不办理转学手续，一律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在学期初的前两周至后两周办理。

